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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股份问询函专项意见 

永证专字（2022）第 310462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2022 年 08 月 04 收到福建东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发至我所《关于对

福建东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2】

第 171 号），问询函中要求我所对第 2条、第（4）条发表明确意见。 

问询 2、关于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 

你公司 2021 年度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中，应收

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谷矿业”）账面余额为38,895,000.00

元，账龄为 1-2 年，坏账准备期末金额为 3,889,500.00 元，经查询，该公司存

在大量合同纠纷。应收厦门鸿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鸿志”）

账面余额为10,829,033.28元，账龄为2-3年，坏账准备期末金额为3,248,709.98

元，经查询，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你公司 1 年以内、1-2 年及 2-3 年

账龄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分别为 5%、10%、30%。 

你公司 2021 年度合同资产期末余额为 98,795,012.49 元，计提坏账损失

5,199,737.50 元，合同资产上年期末余额为 0 元。合同资产及应收账款期末余

额较上年增加 74.57%。 

根据你公司披露的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你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实现收入为

160,016,580.30元，截止2022年6月30日，合同资产期末余额为212,918,345.66

元，计提坏账损失为 8,196,433.33 元。你公司披露合同资产主要为已完工未结

算资产，其增长的原因系：你公司在货物发出对方签收、控制权转移确认后销售

收入，客户在项目验收、造价审核完毕后与你公司进行结算，因存在验收结算风

险，出于谨慎原则，将该部分金额列示为合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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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结合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

据对公司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准确性、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

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会计师核查过程及结论： 

1、核查过程： 

（1）获取报告期内重大业务合同，查阅有关客户收货以及与商品控制权转

移相关依据，以检查公司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收入准则的规定； 

（2）访谈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了解和评价公司销售与收款

流程，了解本期国内市场的主要变化以及主要竞争对手的情况； 

（3）对主要客户进行函证销售金额和应收账款余额，对于未回函的客户，

执行检查销售订单、出货记录、物流记录、销售发票、海关申报记录及期后回款

等替代性程序； 

（4）对主要客户进行背景调查，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

爱企查等途径获取重要的工商登记资料；通过信息检索、访谈等方式核查前十大

及变动较大客户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5）获取公司产品销售制度及销售主要明细，分析销售波动的主要原因并

对相关波动原因进行了解，对相关产品的销售执行控制测试和细节测试。 

（6）对重大业务合同进行测试，检查其销售收入的确认时点，对收入根据

合同判断其业务模式，复核总额法和净额法判断及核算过程。 

（7）取得报告期期末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明细表，复核分析其余额与账龄； 

（8）根据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复核其坏账准备计提金

额；复核企业迁徙率测算过程是否恰当。 

（9）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并进行对比分析； 

（10）统计期末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逾期客户信息，并与销售人员和财务人

员了解逾期原因及可收回情况等。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会计师认为：公司 2021 年度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准确性、应收

账款及合同资产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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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 4、关于预付款项 

你公司 2021 年度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10,812,482.91 元，按预付对象归集

的期末余额第一名为福州昌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昌泰”），期末余

额为 6,302,930.82 元，本期向其采购金额为 55,566,278.94 元，年度采购占比

63.8%。经查询，福州昌泰法定代表人为徐国强，福州昌泰 2021年年报预留电话

与浙江炫彩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省轩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家公司为同

一电话号码，以上 2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徐嘉敏，此人为你公司董事长徐国平

之女，现任你公司董事、信息披露负责人。福州昌泰 2014 年报预留电话与你公

司、福建巨鑫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鑫诚”）为同一电话号码，巨

鑫诚为你公司关联方。 

根据你公司年报问询函（【2020】第 261号）反馈回复，你公司称与宏利源

贸易（后更名为福州昌泰）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结合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

据，对公司关联交易的真实性、披露的完整性及交易公允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会计师核查过程及结论： 

1、核查过程： 

（1）访谈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了解和评价公司与关联交易

相关的内部控制，了解和评价公司采购与付款流程，询问集中采购的性质及合理

性； 

（2）检查公司业务合同、财务明细账及相关的审批程序； 

（3）检查公司仓库出入库单据，并核对公司的进销存； 

（4）结合公司的产品产量情况，对采购产品情况进行分析； 

（5）对主要供应商进行背景调查，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

爱企查等途径获取重要的工商登记资料；通过信息检索、访谈等方式核查前十大

及变动较大供应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6）对于福州昌泰，取得了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出具的与福州昌泰不存在关联关系的书面声明；在此基础上，对福州昌泰执行了

实地走访程序，并就其与公司是否关联关系等内容进行访谈；另外，结合网络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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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所获取的数据，测试了公司对福州昌泰采购价格的公允性。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会计师认为：公司与浙江炫彩科技有限公司及浙江飞晓科技有限

公司存在关联方交易且未在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除前述事项外，公司关联

交易的真实性、披露的完整性及交易公允性合理。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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